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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月19日

（2016）浙0304民初5486号
菏泽市牡丹区好气色阿胶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陈

友元与你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5486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241号

涡阳县新兴镇淑华门市部：本院受理原告陈友元与
你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送达（2016）浙0304民初5241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169号

李佰良、吴作人、黄瑞忠、高洪盛：本院受理原告瑞安
市视尚光学眼镜科技有限公司诉李佰良、金敏权、吴作
人、黄瑞忠、高洪盛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7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依派服饰有限公司（股东王洋、杨顺梅）：申请人
廖书清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
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人廖书清的破产清算申请
书副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
股东王洋、杨顺梅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
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
院将依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2644号

赵东香、赵沛斌：本院受理原告谢朝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无详细地址，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规范公
民代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诉讼文书
各一份。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赵东香、赵沛斌共同
偿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11月19日起按月
利率1.2%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4月25日上午9时整在文成县人民
法院第十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537号

福州百利彩印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苍南县

新友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福州百利彩印工业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4日上午10时00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朱国强、林双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662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919号

屠献武、金国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北白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4月26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
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974号

徐赛环、季文斌、季乾静：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华
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4月26日上午09时00分
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542号

周忠斌、金军：本院受理原告林忠诉被告周忠斌、
金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411民初3542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041号

苏元亮（公民身份号码330421198110140036）、
沈国良（公民身份号码330421198809290011）：本院
受理原告海宁市融金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481民初504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苏元亮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代偿款227167.51
元，并支付代偿资金利息（以代偿款227167.51为基数、
从代偿之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律师代理费10000元；被告沈国良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804号

陈永忠：本院受理原告张建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481民初580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陈永忠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张建清借款15000元，并支付
违约金1500元及律师代理费20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元，由被
告陈永忠负担。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
告陈永忠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625号

杜建国：原告宋军伟诉被告杜建国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462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杜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宋军伟货款31755元并赔偿自起
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870号

海宁市日日新包装有限公司、徐锋：本院受理的原告
海宁市新颖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宁市日日新包装
有限公司、徐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4870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海宁市日日新包装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新颖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货款50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8月1日
起、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二、被告海宁市日日新包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新颖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代理
费20000元。三、被告徐锋对被告海宁市日日新包装有
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徐锋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海宁市日日新包装有限公
司追偿。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被告海宁市日日新包装
有限公司、徐锋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海宁市日日
新包装有限公司、徐锋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
原告海宁市新颖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491号

吴江源盛工艺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5642576966）：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豪爽纺
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吴江源盛工艺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
支付原告货款132139.38元并自2016年9月23日起按每
日万分之六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
止，违约金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329.9元，并承担代理费
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及三十日内。
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
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303号

沈丽文：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
初63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40号

汪旭华、蒋建芳：本院受理原告芮留芳与被告汪
旭华、蒋建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无法采取邮寄、直
接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整（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三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284号

王奋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华吉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奋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52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287号

王秋菊：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华吉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秋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52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92号

吴新民、邬红美：本院受理原告陶新根与被告吴
新民、邬红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无法采取邮寄、直
接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三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289号

钟伟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华吉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钟伟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52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463号

朱宏杰：本院受理的原告阮义康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64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65号

胡新林、王政欣：本院受理原告陈伟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4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438号

赵云：本院受理原告杨林龙与被告赵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诉讼须知、互联网关于公布
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院定于
2017年4月27日下午13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716号

杨加凑、林红雷：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新江南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加凑、林红雷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康市圣健工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31000051 25755359，出
票日期为2016年9月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3月6
日，出票人为浙江中康厨具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余福盈
钢材加工厂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10万元，付款行为浦
发金华分行。自公告之日起2017年3月21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善用法治思维 防风险于未然
富春控股集团自成立以来，就设有专职的法务机构，它

是企业顺利开展各项工作以及克难攻坚的职业“守护神”。
为了充分发挥法务机构在日常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富
春控股集团在企业管理制度的设计和日常工作流程的设置
中，就明确了法务机构的地位，最大程度地防范法律风险。

事实上，这也是富春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国标一贯强调与
坚持的治企理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跟员工常
说，平日我们就是要学会用法治思维看问题、解决问题，并要
将合规管理贯穿到整个企业运营管理体系中。”

自2006年起，富春控股集团就明确了企业合规管理、标
准化体系运营的管理指导原则，并按集团、子公司及业务单
元建立了三级管理标准体系，且各个管理职能部门均确定了
自己的工作范围、岗位管理标准及流程。简单来说，大到集
团战略决策流程、小至公司5S管理等工作，都有相应的业务
执行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发布、修改和废止，都经历了严
格的审核程序。

强化法务职能 助力企业发展
“富春多年来的经营和发展，形成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运

营能力和风控管理能力，这也是富春多个重大并购项目能获
得成功的核心要素，更是富春持续快速扩张发展的‘防火墙’。

今后，我们将更加注重企业合规管理，进一步强化法务职能
建设，助推企业繁荣发展。”张国标对记者说。

企业法务管理和风险控制，需要专业化人才保障。在企
业初创时期，富春控股集团就引入了执业律师担任法律顾
问，企业的合同模板、主要经营活动都有顾问律师全程参与。

2004年，为了适应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富春集团组建
了法律事务部，提升了整个企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企业
的合同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投资并购管理等工作，以及各
项企业规章制度制定过程中的合法性审查，都归入了法律
事务部。法律事务部的员工除了完成这些本职工作，还积
极向业务部门宣讲法律法规，增强富春员工的法律意识。
富春在集团本级不断完善法律事务管理的同时，还对子公
司的法务工作实行派出协同服务模式，这既保障了法务人

员对下属企业的专业化服务质量，也让企业法务职能处于
相对独立的地位，可以根据自身职能定位对子公司和业务
部门进行风险管控。

近年来，以企业并购重组为发展重点的富春集团投资管
理机构，经常会在论证分析项目阶段就让法务团队介入参
与，以此保证并购团队能准确快速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

富春控股的成长实践充分证明，企业发展每一关键节点
的重要决策，都是在法律框架下对市场进行认真分析后谨慎
决断的。也正是由于集团本级及各子公司对依法治企、依法
经营的高度重视，使企业的法务工作彰显出特殊的功能与魅
力，为企业的快速成长与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使富春控股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断赢取新
的辉煌！

富春控股收购杭州富春山居度假村

富春控股：善用法治思维 助力企业腾飞
本报记者 王春苗

2016年的富春控股集团收获颇丰，电商物流品
牌“运通网城”在新加坡成功上市,休闲高档品牌富
春山居度假村收入麾下。这两大手笔被坊间公认
为是董事长张国标回报桑梓并在家乡绘就宏大事
业发展蓝图的里程碑式创举。富春控股集团也连
续三届获得国家工商总局认证的全国“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称号。这些成绩的获得，是该集团一贯
坚持依法规范经营、依法治企的生动体现与结果。


